	申报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

	一、基本情况
	单位人员总数：                 
	具有作业资格人数：

	
	具有作业资格人员中已参加人身安全保险人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二、装备情况
	作业发射架型号1：              架数：        年检合格架数：  

	
	作业发射架型号2：              架数：        年检合格架数：

	
	实时接收相关气象信息的装备：

	
	定位仪名称:                

	
	专用空域申请手机卡号:

	三、制定人影作业程序和安全管理文件情况
	严格执行审定机关提供的人影作业安全管理等制度的承诺书。有（ ）无（ ）

	
	本单位的人影工作程序（流程）                          有（ ）无（ ）

	
	本单位的人影岗位职责                                  有（ ）无（ ）

	
	本单位的人影事故处理预案                              有（ ）无（ ）

	四、人影弹

存储地点及证明
	1．符合规定的人影弹存储单位的证明                    有（ ）无（ ）

	
	2．无人影弹存储单位证明的,有无市级气象主管机构或省气象局人影办的证明和现场勘查报告                                      有（ ）无（ ）

	五、初审意见
	1.市级气象主管机构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2.省气象局人影办对市级人影作业组织资格申请的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六、省气象局审定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福建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资格审批申请表
申报材料要求说明
一、《福建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资格审批申请表》应填报完整（有可选项的在相应内容中打“√”），并一式4份，各市气象局留存一份。其它材料准备1份即可。

二、申报单位必须是法人单位。

三、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当地人影领导机构名称及同意申请的意见；

2．申请单位基本情况，具备的人影作业基本条件：作业装备、人影弹存储地点，人影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等。

四、具有人影作业资格人员的证明复印件和参加人身安全保险人员的复印件。

五、表中第三项制定人影作业程序和安全管理文件情况，按表中提供的内容填报,相关文件提供复印件。要求严格执行审定机关提供的人影作业安全管理制度主要有下列文件：

1．国务院《人工影响天气条例》（国务院第348号令）
2．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管理规定》（气发[2003]56号）
3．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福建省人工影响天气安全管理暂行办法》（闽政办[2006]70号）
4．省气象局《福建省人工影响天气专用炮弹管理规定》（闽气发〔2004〕152号）

5．省气象局《福建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空域管理办法》（闽气发[2004]189号）
6．省气象局《福建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组织资格管理办法》（闽气发[2006]208号）
六、人影弹存储地点须提供同意接受单位的证明。作业单位邻近地区市气象局的，也可由市局提供存储地点确保其作业正常使用，市气象局提供证明。

人影弹存储单位难以出具有效证明的,可由所属市气象局提供证明和现场勘查报告（报告格式见附件《人影弹存储地点现场勘查表》）；各市气象局人影弹的存储单位难以出具有效证明的,省气象局人影办提供证明和现场勘查报告。

七、各市气象局负责对所辖区域内的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核实并出具初审意见。
